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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法治日报 》 报道 ， 今年暑

假， 在北京某电子商务公司上班的李

赫的孩子想去草原玩， 但这一愿望直

到开学也未能实现， 原因就是他一直

没有 “被允许” 休年休假。

像李赫这样难以自由享受带薪年

休假的职工不在少数， 尽管相关法律

中早已明确了年休假制度， 但对不少

职工而言， 这一权利似乎更像是 “福

利”， 甚至要看单位 “脸色”。

法律规定不被遵守

《劳动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 国

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

工作一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以下

简称 《条例 》) 第二条规定 ， 机关 、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

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

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

年休假。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

假。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

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但就是这样一项被写入法律法规

的职工权利， 却在实践中频频遭遇执

行难， 被一些职工吐槽为需要看单位

心情的 “纸面权利”。

“在单位能顺利休年休假吗 ？”

针对这一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了 4 名

在职员工， 他们均表示单位有年休假

制度， 但是 “限制” 很多。

从事康养行业的刘先生告诉记

者， 单位虽然允许员工休年休假， 但

必须提前请示， 时间由单位协调， 并

不由自己决定， 不仅要和其他同事错

开时间， 还不能在单位业务繁忙的关

键期休年休假。

《条例》 第五条规定， 单位根据

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

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但采访中多位劳动者坦言， 在统

筹安排年休假时， 单位往往只考虑实

际运营情况 ， 对于职工意愿 ， 只是

“通知”， 如果职工对此有异议， 很可

能就休不了了。

《条例》 第五条规定， 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

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

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记者了解到， 实践中， 也有单位

和员工约定用年休假 “换报酬”， 但

费用大多由单位自行制定。

在北京市东城区某餐厅打工的张

女士向记者透露 ， 她所在的餐厅承

诺， 如果员工不休年休假， 可按每天

100 元予以补助， 有些人为了得到更

多收入， 也愿意主动放弃年休假。

“任性”安排涉嫌违法

相比休不上年休假， 在北京市海

淀区某地产公司上班的梁晨更为 “悲

惨”， 因为上班迟到， 他已经被单位

扣掉了两天年休假。 “单位规定晚到

5 分钟记迟到一次， 累计 3 次就要从

年休假中扣除一天。”

对此，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伟指出， 职工带薪年休假是 《劳动

法》 《劳动合同法》 和 《条例》 等法

律法规中明确赋予职工的休息权利。

因此， 企业用所谓内部规定将员工迟

到与扣除年休假相挂钩是违法行为，

不具有法律效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还有一些单

位存在 “任性” 安排带薪年休假的问

题。

在北京市大兴区某公司就职的陈

萍萍告诉记者， 她所在单位会以 “增

进职工了解 、 提升团队凝聚 ” 为主

题， 每年组织两次团建出游活动， 但

参加团建的时间会从年休假中扣除，

且员工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因此她

从来没有休过长年休假， 如果要带孩

子旅游， 只能选择用病假顶替。

多措并举促制度落实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

任黄乐平在调研中发现， 当前相关法律

法规中对于企业不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

的处罚较轻。 要想让带薪年休假制度真

正落到实处， 需要多措并举 ， 合力改

善。

“首先要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

的话语权， 工会组织应当给予劳动者更

多法律支持。” 黄乐平指出， 《条例 》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 工会组织依法维护

职工的年休假权利。 因此， 工会应当充

分发挥其作用， 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等形式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 制定本单

位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细则， 在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带薪年休假过程中起

到桥梁作用， 一旦双方就此发生争议，

工会应积极调解该类纠纷， 在劳动者进

行维权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相关部门还应不断加大劳动监察执

法力度， 针对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

落实情况增加抽查、 巡视等制度， 并畅

通维权机制， 鼓励劳动者积极维权。

考虑到当前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

黄乐平希望通过完善法律法规， 修订完

善 《条例》 相关惩处机制， 明确并加大

违法企业向职工支付赔偿金的标准。 此

外， 还可通过完善信用评价体系， 将多

次违法企业纳入诚信黑名单等措施， 联

合其他部门对违法的企业在贷款、 税收

等方面给予一定限制， 以此来加大企业

的违法成本。 （赵晨熙）

律师：外卖乱收“打包费”侵犯消费者权益

据 《潇湘晨报》 报道， 近

日， 一则武汉江夏警方对一名

男子非法钓鱼 3 条的男子被刑

拘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

称警方执法是否太过严格， 也

有称缺乏法律依据。

对此律师表示， 该男子被

刑事拘留的原因并不是渔获数

量， 而是在禁渔区、 禁渔期使

用禁用工具钓鱼， 所以涉嫌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

1根鱼竿1个桶

非法钓鱼被刑拘

根据报道， 武汉市公安局

江夏分局山坡派出所民警不久

前在村湾走访时， 村民反映最

近凌晨总看到有人到梁子湖边

非法钓鱼， 派出所高度重视，

每日安排人员从凌晨开始值守

在梁子湖边。

9 月 1 日， 派出所副所长

熊昆带队从凌晨蹲守至早晨 6

点， 查获一名使用 12 钩串非

法钓鱼嫌疑人程某某， 现场收

缴渔获物 3 条， 鱼竿 1 根、 塑

料桶 1 个。

经查， 程某某对其从网上

买来钓竿、 钓具在非法禁捕区

域非法锚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因涉嫌非法捕捞已被

江夏警方刑拘。

警方提醒： 梁子湖是湖北

省内第二大淡水湖泊， 水资源

是梁子湖的重要生态资源 。

2018 年 4 月 ， 梁子湖实施为

期十年的禁捕， 武汉公安联合

多部门开展执法巡逻， 严厉打

击非法捕捞犯罪， 特别是使用

锚钩等非法渔具捕捞的行为。

广大市民文明垂钓， 牢记 “一

人一竿一线一钩”。

非法钓鱼 3 条就被刑事拘

留， 此消息一出， 引发很多网

民讨论。 有的人认为警方执法

太过严格， 有的人觉得缺乏法

律依据。

记者致电山坡派出所， 接

电工作人员表示， 该案确实是

该所办理， 但具体情况不便回

应， 建议记者联系江夏公安分

局。 记者随后拨打了江夏公安

分局法制大队电话， 但无人接

听。

禁渔区禁渔期

非法捕捞涉嫌犯罪

黑龙江承启律师事务所律

师苏佰林分析认为， 该男子被

刑事拘留的原因是使用了禁用

工具 ， 在禁渔区 、 禁渔期钓

鱼， 已经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

农业农村部 《关于发布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

的通告》 中明确规定： 拟饵复

钩 （钓具钓钩数 7 个及以上）

和真饵复钩钓具 （钓具钓钩数

7 个及以上） 是在禁用渔具名

录中的。 在通告中 “危险性说

明” 一栏中描述为 “浦捞强度

大， 钓获效率高， 对渔业资源

保护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 《刑法》 第三百四十

条规定：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 在禁渔区、 禁渔期或者使

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

品，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罚

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在内陆水域， 违反保护水

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 禁渔

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

捕捞水产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

四十条规定的 “情节严重 ”，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

罚： …… （三） 在禁渔区使用

电鱼、 毒鱼、 炸鱼等严重破坏

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

工具捕捞的； （四） 在禁渔期

使用电鱼、 毒鱼、 炸鱼等严重

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

禁用工具捕捞的。

苏佰林律师认为， 虽然涉

事男子使用的并非电鱼 、 毒

鱼、 炸鱼等禁用方法， 但其使

用的 12 钩串属于农业农村部

相关通告中的禁用工具， 属于

相关司法解释相关条款中的

“或者禁用工具 ” 中的范畴 ，

所以也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条

规定的 “情节严重”。

（曹伟）

资料照片

据 《人民日报》 报道， 如今外

卖点餐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 近期 ， 在各大网络平

台、 社交媒体上， 吐槽外卖包装费

过高的声音越来越多。 登录某知名

网络投诉平台， 记者发现相关投诉

集中在 “重复收取包装费” “没有

关于包装费用和标准的明确规则和

说明” “包装费用隐藏在订单中与

餐品进行绑定， 强制消费者进行消

费” 等情形。

安徽合肥市民张先生近日在某

地出差， 点了一单外卖。 在外卖订

单上记者看到， 张先生一共点了一

碗炒饭、 一盒花生米和若干烤串，

总价 119 元， 打包费却高达 11 元，

实付 9.8 元。 “平时点外卖， 打包

费不过一两块钱 ， 像这次这么高

的， 从没见过。” 张先生说， 他本

以为商家可能会把烧烤分开包装避

免串味， 同时做好保温措施。 可收

到外卖时， 他发现所有餐品都装在

一个大塑料袋里， 尤其是烤串全部

装在一个锡纸袋里。

记者点开该订单的 “打包费”

选项， 想查看明细时， 页面显示的

却是 “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

收取相应的打包费用” 这样一段说

明， 看不到具体打包费用。

那么， 外卖打包费用到底是如

何确定的？ 有何标准？ 日常如何监

管 ？ 记者与某外卖平台取得了联

系。 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商家

在入驻外卖平台时， 会签署一份协

议， 里面明确规定外卖打包费最多

为 4.8 元， 超过该数额就属违规。

至于打包费具体如何收取， 由商家

自己决定， 平台会进行日常监管。

平台如何监管？ 发现问题如何

处理？ 在记者的追问下， 工作人员

表示， 所谓 “日常监管” 其实更多

的还要靠顾客投诉， 平台再介入后

续处理。 记者将张先生的情况进行

了描述， 该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高

额打包费肯定是不允许的。 如果商

家拒绝退款， 平台会赔偿张先生相

应数额的无门槛红包。

在采访中， 有些消费者反映，

部分饮品店对于线下购买打包带走

的订单不收打包费， 但在外卖平台

上购买却收该笔费用。 还有一部分

消费者表示， 打包费本应属于商家

必要经营成本 ， 只要不是特殊包

装， 都不应额外收取。

上海央法 （蚌埠） 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敏指出， 外卖商家或者外卖

平台就外卖收取适当的包装费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 但如果胡乱收取

“包装费” “打包费”， 则涉嫌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第十

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

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 有权获得质量保障、 价格合

理、 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有

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刘敏律师认为， 外卖商家在没

有告知消费者包装费的计费标准、

计费规则以及具体包装标准的情形

下， 单个商品按件累计重复收取包

装费或者自带包装的商品仍然收取包

装费， 便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

平交易权。 另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九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

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商家将打包费

与餐费 “隐藏 ” 捆绑销售 ， 强制消

费，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

择权， 消费者有权说 “不”。

那么外卖平台应该怎样担负起监

管责任？ 合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平台应针对不同

价格档次食品出台包装费定价相应标

准， 在审核商家资料时， 要对打包费

模块进行审核， 避免出现高价包装、

重复包装收费等。 若出现类似情况，

消费者可以直接与外卖商家联系协商

解决， 或向外卖平台、 消费者协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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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钓3条鱼被刑拘
律师：在禁渔区使用了禁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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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应加大企业违法成本


